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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期相關規劃成果所訂改善目標，訂定綜

合治水對策方案、實施內容、實施方式，及關相關配合事項

完成治理計畫修正之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劃設及

圖籍製作，並配合修正治理規劃檢討成果內容

參酌專家學者、地方政府、在地居民及團體的意見，共同營造

美好河川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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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緣起目的
為因應局部河段變化，第二河川局於民國105年及108年
完成兩次局部變更作業(變更範圍位於恭敬橋至汶水溪匯

流口河段間)

第二河川局於民國106~109年辦理後龍溪水系治理規劃檢

討，並於109年4月奉水利署備查

本計畫將以「後龍溪水系治理規劃檢討」為基礎配合局

變修正內容，並依據流域地文、水文、人文環境及以往洪

災原因，檢討修訂後龍溪流域治理原則，並公告治理計畫

及用地範圍線

後龍溪水系

後龍溪主流河川

起點：社寮角橋下游
治理計畫範圍

終點：後龍溪出海口

536.60km2流域面積

40.0km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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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治理沿革

72年

後龍溪上游段治理規劃

社寮角堤防堤頭~福基(斷面53)
河採Q100保護標準，以築堤禦

洪及河道整治為主要治理方式

總計待建堤防4,570m、待建護

岸1,860m及堤防加高加強

3,185m
續於同年公告治理計畫

85年

後龍溪治理規劃

福基(斷面53)~河口(斷面1)河段

採Q100保護標準，以築堤禦洪

及河道整治為主要治理方式

總計待建堤防11,695m、待建

護岸2,203m，計畫洪水到達區

域則劃設2,194ha
續於民國72年公告治理計畫

96年

後龍溪治理規劃檢討

檢討範圍自社寮角堤防頭至河口止，

計畫流量採Q100保護標準；上游興

邦橋至社寮角堤防頭之河段，計畫

流量採Q25保護標準

經重新檢討兩岸堤防防洪能力，工

程計畫包括待建堤防5,110m，待建

護岸900m

後龍溪水系治理規劃檢討

除主流後龍溪外，並將12條支流及次支流等

一併納入檢討

經檢討後龍溪水系主支流防洪設施大致完善。

故在河道適當河段清疏後仍無法滿足通洪者，

視有否必要保全對象或經濟效益等因素，研

討布設防洪設施

該計畫於民國109年4月奉水利署備查

106年

6

03 線的定義
治理計畫線：臨水面堤肩線或計畫水面寬度範圍線， 在河川圖籍上常用黃色線表

示，故一般俗稱「黃線」

用地範圍線：包括水道預定或已建築之河防建造物與水防道路及養護保留使用地與

應實施安全管制所及之範圍線，在河川圖籍上常用紅色線表示，故一般俗稱「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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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保護標準 100年重現期距，計畫堤頂高則採Q100計畫洪水位+1.5公尺出水高

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cms)
集水面積 (km2)控制點 100年50年25年10年5年2年

6,3405,2805,0003,6102,3501,490536.6後龍溪河口

後龍溪流域
5,3004,4004,0502,7002,1001,300380老田寮溪滙流前

4,5003,8003,2502,5002,0001,200249.2打鹿坑站

2,0001,7001,5801,100820470111.1汶水溪滙流前

1,10090075060045025058南湖溪滙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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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面積：6.17ha

淹水面積：1.41ha

淹水面積：2.27ha

淹水面積：17.07ha

02 洪水到達範圍

恭敬橋至湖忠橋橋河段現況右岸部分岸高未達

100年保護標準，共17.07ha之土地為淹水範圍

洪水到達範圍
淹水範圍

10

03 河川治理措施

44

長度(公尺)
工程名稱編號岸別

長度(公尺)
工程名稱編號岸別

護岸堤防護岸堤防

1063大湖二號堤防44

右岸

388四寮灣堤防延長段33

左岸 590大湖一號堤防46100湖東堤防35

161靜湖堤防延長37

左岸多為山壁或高崁，故維持現
況治理

右岸現有低水護岸及坡坎低於計
畫洪水位，故布設大湖二號堤防

斷面76.2(恭敬橋)~斷面

80.2(大湖二號橋)

左岸現有堤防高均可滿足保護標
準，暫無加高必要，僅湖東橋下
游、斷面84下游及社寮角橋等河
段尚未依原治理計畫興建防洪構
造物，故新建四寮灣堤防、湖東
堤防及靜湖堤防

右岸湖東橋下游為防汛缺口，故
新建大湖一號堤防

斷面80.2(大湖二號橋)~
斷面87.1(社寮角橋)

46

33

3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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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綜合評估

44

46

33

35

37

公益性
 促進兩岸土地合理利用及提升產業價值

必要性
 斷面76.2(恭敬橋)~斷面83.2(湖東橋) 

右岸保護標準不足，故佈設堤防，以保

護河岸與地方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適當性
 維持原公告治理並配合大湖都市計畫

區範圍線略為調整用地範圍線及治理

計畫線，可改善該河段鄰近大湖都計

區聚落之居民生活條件

合法性
 依「河川治理計畫訂定程序」，本計畫配合水利署

109年備查之規劃檢討報告修正治理計畫及用地範

圍線，待後續經濟部公告後，作為河川整治依據

治理工程完成後，總計可保護人口約4,300人

...
Part 03 圖籍劃設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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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水道治理計畫修正圖籍

72年

85年

本次
修正

自福基至後龍溪出海口

公告之河川圖籍為1號~88號
圖幅比例為二千四百分之一

自社寮角堤防堤頭至福基

公告之河川圖籍為88號~114-1號
圖幅比例為二千四百分之一

自社寮角橋下游至後龍溪出海口

河川圖籍為1號~126號
圖幅比例為二千分之一

民國72年及85年以福基為界，將後龍溪圖籍各別公告下游段及上游段

本次將後龍溪歷年公告之治理範圍予以合併，修正治理計畫範圍為社寮角

堤防堤頭~至後龍溪出海口

大湖鄉範圍圖籍編號為118~1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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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議題討論 針對本次治理計畫修正，請提出意見，
以供後續檢討改進



簡報人：李清水


